
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九十六年九月二十七

日之第一百五十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並經交通部於同年十一月七日公告施行迄今；為因應實務作業需要，修

正本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之部分規定，以資適用。茲將此次修正重點臚列如下：

一、 配合實務作業，新增三日（含）以上法定連續假期、疏運旅客臨時加開班機及價格未滿全額票價七折之

機票退票期限規定。

二、 為鼓勵民眾儘早確認行程及使空運資源獲得充分利用，並賦予航空公司更大的票務操作彈性以利其提供

更多元之票價，新增改票費用規定及修改退票費用規定。

三、 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離島建設條例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修訂，修正相關乘客購買

優待票之規定。

四、 享有票價免費優待之乘客，其免費託運行李額度之下限，得免比照一般乘客辦理，修正免費託運行李額

度相關規定。

五、 依航空公司實務作業，修正其運務手冊提報民航局備查之規定。

　

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壹、應記載事項： 

一、機票應載明開票日期、開票地點、

乘客姓名、票價、運送義務範圍

（起運站、經載明之航線而到達

站）及使用限制，並視為運送契

約之一部分。機票自開票日期起

一年有效。但機票上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約定。 

　　 機票有效期限及有效期限

屆滿後一年內得憑票請求辦理退

票還款。 

　　 下列機票得報經民航主管

機關同意後，訂定逾期作廢之退

票限制： 

１、三日（含）以上法定連續假期

航班之機票； 

２、應民航主管機關疏運旅客臨時

壹、應記載事項： 

一、機票應載明開票日期、開票地點、

乘客姓名、票價、運送義務範圍

（起運站、經載明之航線而到達

站）及使用限制，並視為運送契

約之一部分。機票自開票日期起

一年有效，但機票上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約定。 

　　 機票有效期限及有效期限

屆滿後一年內均得憑票請求辦理

退票還款。 

增列第三項有關機票得報經民

航主管機關同意後訂定逾期作

廢退票限制之但書規定，說明

如下： 

一、考量三日（含）以上之法

定連續假期為國內航線的

疏運尖峰，交通部針對上

述連續假期均訂有相關疏

運計畫，並將假期前後一

日（或視假期特性酌增天

數）納入疏運期間。為使

有限空運運能可於該等疏

運尖峰期間被充分利用，

閒置的機位得以儘速釋出，

爰訂定三日（含）以上法

定連續假期航班之機票為

第三項適用範圍之一。 



加開班機之機票； 

３、第五點優待票以外之其他經民

航主管機關備查之優惠票，其

價格未滿全額票價七折者。 

二、另於連續假期或因天候不

佳關場致候補旅客眾多情

況，為能儘早協調航空公

司增開加班機以紓解旅客

等待之焦慮與不確定感，

並避免所增開之加班機因

旅客臨時放棄搭乘而造成

資源浪費，爰訂定應民航

主管機關疏運旅客臨時加

開班機之機票為第三項適

用範圍之二。 

三、為鼓勵航空公司推出多元

的優惠票價，讓消費者有

更多的票價選擇，擬明確

調整優惠票之退票期限規

定，便利航空公司票務作

業，爰訂定第五點優待票

以外且價格未滿全額票價

七折之機票為第三項適用

範圍之三。 

二、乘客辦理退票時，應至原售票單

位辦理退票手續。 

　　 原售票單位得酌收票面價

（實際售價，以下同）百分之

【】退票費用（退票費用最高不

得超過票面價百分之十），但第

五點優待票以外之其他經民航主

管機關備查之優惠票，於航班出

發前辦理退票，原售票單位得酌

收票面價百分之【】退票費用

（退票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票面價

百分之二十五）；於航班出發後

辦理退票，原售票單位得酌收票

面價百分之【】退票費用（退票

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票面價百分之

五十）。 

　　 乘客於機票有效期限內，

除機票上有特別規定依其約定者

外，得依下列方式更改航班搭乘

日期及班次： 

二、乘客辦理退票時，應至原售票單

位辦理退票手續。原售票單位得

酌收票面價百分之【】退票手續

費（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票面價

百分之十，但除第五點優待票以

外之其他經民航主管機關備查之

優惠票，最高不得超過票面價百

分之二十五）。 

　　 前項所稱原售票單位，指

下列單位： 

１、向網站購票者，係指透過該網

站出售機票之航空公司或旅行

社； 

２、向航空公司購票者，係指實際

出售機票之航空公司總公司、

分公司、辦事處； 

３、向旅行社購票者，係指實際出

售機票之旅行社總公司、分公

司。 

　　 表定航班取消時，乘客得

一、修正第一項退票費用規定，

說明如下： 

　(一) 航空公司退票費用之計

算基礎係實際售價，爰

於現行文字「票面價」

之後加註「（實際售價）

」，以資明確。 

　(二) 目前除全票及本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之第五點

優待票係以實際售價百

分之十為退票費用上限

外，依航空公司現行實

務，其餘優惠票（如八

折票）亦有僅收取實際

售價百分之十退票費用

者；一般係針對價格較

為優惠之機票始會收取

實際售價百分之十以上

至百分之二十五之退票

費用，而依百分之二十



１、應至原售票單位或航空公司辦

理改票手續。 

２、第一次改票免收費用，自第二

次改票起，原售票單位或航空

公司得於改票時酌收票面價百

分之【】改票費用（改票費用

最高不得超過票面價百分之十）

。 

　　 前述所稱原售票單位，指

下列單位： 

１、向網站購票者，係指透過該網

站出售機票之航空公司或旅行

社； 

２、向航空公司購票者，係指實際

出售機票之航空公司總公司、

分公司、辦事處； 

３、向旅行社購票者，係指實際出

售機票之旅行社總公司、分公

司。 

　　 表定航班取消時，乘客得

要求辦理退、改票，原售票單位

不得收取任何費用。 

　　 前項表定航班之取消，如

係可歸責於航空公司之事由，致

旅客受有損害者，航空公司應負

賠償責任。 

要求辦理退票，原售票單位不得

收取任何手續費。 

五上限收取者，通常係

甚為便宜之優惠票（如

早鳥七折票等）。在旅

客報到率方面，退票費

用較高（如百分之二十

五）者，報到率相對為

高，可達九成以上，至

於退票費用僅百分之十

者，報到率則僅約八成；

顯示提高退票費用，可

使民眾民眾規劃行程時

更為謹慎，有效減少機

位之浪費。 

　(三) 爰為鼓勵民眾及早確認

行程，使機位能釋出予

有需求的民眾，以充分

利用空運資源，並賦予

航空公司更大的票務操

作彈性，得以提供更多

元之優惠票價，爰優惠

機票之退票費用，以航

班出發時間為區分點，

航班出發前辦理退票，

維持退票費用最高不得

超過票面價百分之二十

五；另考量航空座位具

有不可儲存性，旅客如

未於航班出發前辦理退

票，該機位無法釋出，

將造成機位的浪費，也

造成航空公司的損失，

爰參考日本國內線規定，

航班出發後始辦理退票，

退票費用最高不得超過

票面價百分之五十。 

二、考量部分旅客改票次數頻

繁，除增加航空公司票務

作業成本外，亦影響航空

公司對於運能的判斷，無

法適時回應市場需求，爰



參考高鐵及臺鐵作法新增

第二項改票規定及費用。

第一次改票不予收費，惟

自第二次以後之改票得由

原售票單位或航空公司酌

收改票費用，最高不得超

過票面價百分之十。 

三、原第二項移列至第三項。 

四、原第三項移列至第四項，

並配合第一、二項酌作文

字修正。 

五、增列第五項明定表定航班

取消時之航空公司損害賠

償責任。 

五、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享有搭

乘國內線票價優待： 

１、未滿二歲之不占位兒童享有票

價免費優待。享免費優待之兒

童應由成人陪伴，每位成人以

陪伴一名不占位兒童為限。 

２、未滿十二歲之占位兒童享有全

額客運票價【】折優待。 

３、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本國人享有

全額客運票價五折優待。 

４、本國籍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

伴者一人，享有全額客運票價

五折優待。但應於購票及搭機

時出示身心障礙證明。 

５、設籍離島地區居民依「民用航

空法」、「離島建設條例」及

「離島地區居民航空票價補貼

辦法」享有優待票價。 

　　 前項優待僅能擇一，不能

享有二重以上優待。 

五、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享有搭

乘國內線票價優待： 

１、未滿二歲之嬰兒享有全額客運

票價【】折之優待。 

２、未滿十二歲之兒童享有全額客

運票價【】折優待。 

３、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本國人享有

全額客運票價五折優待。 

４、本國籍身心障礙者及其監護人

或必要陪伴者中之一人，享有

全額客運票價五折優待。但應

於購票及搭機時出示身心障礙

手冊。 

５、設籍離島地區居民依「民用航

空法」及「離島地區居民航空

票價補貼辦法」享有優待票價。

 

　　 前項優待僅能擇一，不能

享有二重以上優待。 

一、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一○三年一月二

十二日修正公布，修正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 

二、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修訂，修正第 4 款規定。

 

三、配合離島建設條例修訂，

增列第 5 款離島地區居民

享有優待票之依據。 

七、行李相關規定 

　　乘客隨身攜帶行李以不超過

【】件為原則，合計不超過

【】公斤，每件長寬高不得超過

【】公分，超過上述限制者，應

改以託運方式運送。 

七、行李相關規定 

　 　乘客隨身攜帶行李以不超

過【】件為原則，合計不超過

【】公斤，每件長寬高不得超過

【】公分，超過上述限制者，應

改以託運方式運送。 

享有票價免費優待之乘客，其

免費託運行李額度得較一般乘

客之額度酌減，爰修正本條文，

明定上述乘客之免費託運行李

額度得不受本條文規定之下限

限制；惟對於未滿二歲之不占



　　 經濟艙乘客之免費託運行

李額度為【】公斤（除享有票價

免費優待者外，不得少於十公斤）

，商務艙乘客之免費託運行李額

度為【】公斤（除享有票價免費

優待者外，不得少於二十公斤），

超過時航空公司得另外收費。 

　　 託運行李包裝不完整於運

送過程中有損壞之虞者，航空公

司得拒絕載運該行李。 

　　 經濟艙乘客之免費託運行

李額度為【】公斤（不得少於十

公斤），商務艙乘客之免費託運

行李額度為【】公斤（不得少於

二十公斤），超過時航空公司得

另外收費。 

　　 託運行李包裝不完整於運

送過程中有損壞之虞者，航空公

司得拒絕載運該行李。 

位兒童，其行李額度，航空公

司應將該等兒童之必需品（例

如嬰兒車等）納入考量。 

十、乘客因航空公司之運送遲到而致

損害者，航空公司應負賠償之責。

但航空公司能證明其遲到係因天

候變化、屬非可歸責於航空公司

之機件故障、民航主管機關命令

約束或其他必要情況者，除另有

交易習慣者外，以乘客因遲到而

增加支出之必要費用為限。 

　　 航空公司於確定航空器無

法依表定時間起飛，致遲延十五

分鐘以上或變更航線、起降地點、

取消該班機，致影響乘客權益者，

應立即向乘客詳實說明原因及處

理方式，並應斟酌乘客需要，適

時免費提供必要之通訊、飲食或

膳宿、禦寒或醫藥急救物品、轉

機或其他交通工具服務。 

　 　航空公司如受限於當地實

際情況，無法提供前項服務時，

應即向乘客詳實說明原因並提供

合理妥善之照顧。 

十、乘客因航空公司之運送遲到而致

損害者，航空公司應負賠償之責。

但航空公司能證明其遲到係因天

候變化、屬非可歸責於航空公司

之機件故障、民航主管機關命令

約束或其他必要情況者，除另有

交易習慣者外，以乘客因遲到而

增加支出之必要費用為限。 

　　 航空公司於確定航空器無

法依表定時間起飛，致遲延十五

分鐘以上或變更航線、起降地點、

取消該班機，致影響乘客權益者，

應立即向乘客詳實說明原因及處

理方式，並視實際情況斟酌乘客

需要，適時免費提供必要之通訊、

飲食或膳宿、禦寒或醫藥急救物

品、轉機或其他交通工具服務。 

　　 航空公司如受限於當地實

際情況，無法提供前項服務時，

應即向乘客詳實說明原因並提供

合理妥善之照顧。 

為強化航空公司對於乘客權益

之保障，如表定航班有延遲、

變更或取消等情形致影響旅客

權益者，航空公司應斟酌乘客

需要，適時提供旅客所需之服

務，爰修正本條文。 

十五、航空公司基於飛航安全考量，

僅得依報經民航主管機關備查

之規定，限制搭乘之乘客類別。

 

十五、航空公司基於飛航安全考量，

僅得依民航主管機關備查之運

務手冊規定，限制搭乘之乘客

類別。 

航空公司運務手冊係為內部作

業規範，無須報民航局備查，

惟對於限制搭乘之乘客類別，

因影響旅客搭機權益，故仍由

航空公司報民航局備查，爰修

正本條文。 

　 


